千面鬼与摄心魔（茅子元1166年死）

每作一案，必要在案发现场留下白莲印记
先说那千面鬼，一身易容功夫好生了得！只需运功片刻，能变作世间任何人，连相貌身形、骨相经脉都能变，那喉间一块“妙音喉骨”更是上下翻飞，学什么像什么，便是那新媳妇的娇嗔、县太爷的官腔，都仿得惟妙惟肖，当真神鬼莫测！
不过这千面鬼的易容术虽妙，却有三桩难处：其一，变不得飞禽走兽；其二，仿不来他人武功；其三，无法帮他人改换形容。
再说那摄心魔，其独门功夫更是邪乎！那厮的夺魂之术只需运功盯上三息便可触发，一旦得手，中术者便似提线木偶般，对他完完全全唯命是从——若不得他亲口解咒，纵是刀山火海也照闯不误！
然此术有三处破绽：其一，如同那耍猴戏的，一次只能拿捏一个活人；其二，被此术操纵后，若是离那魔头一里地界开外，便会自动破除；其三，中术者醒来时，连几时被控、做过何事、说过何话都记得清清楚楚。

这二人从未同时现身

【据闻三月间，那‘千面鬼’还在江州闹出好大风波，化身知府幕僚，窃取官印，搅得满城风雨。其易容之术神鬼莫测，连至亲之人亦难分辨。】
千面鬼的存在似乎没有实际论据，既然可以随意变化怎么知道这个人存在的？
摄心魔倒是有个临安知府的例子，但是临安知府自导自演是不是也能解释这个所谓的摄心魔呢。Ok啊开始乱想了

【持此信及请柬为凭，邓公识得为父笔迹】
【宋煜取出大红洒金请柬，……邓福仔细验看过请柬，又取出怀中书信对照笔迹】邓福不识字？之前信里说要查信，但是这里为何没拿出书信

【宋贤侄，楚姑娘，一路辛苦了】
邓云天和宋勤之间有书信来往，还是仅邀请参加寿宴之后

早上七点出发，晚上六点在山道吃干粮

紫袍男子
赤霞庄少庄主，姑苏公冶家的少当家公冶韫
公冶韫瞧着年约三旬，面如冠玉，眉宇间透着沉稳之气，指尖隐约泛着赤色光泽
姑苏武林曾有‘邓公冶，掌中龙’之美誉

身着月白色湖绸长衫的青年
姑苏‘百草先生’陆衡飞先生独子，陆灿贤
约莫二十出头
周身仿佛浸润着药草的平和气息，腰间悬着一个紫檀木药囊，散发着淡淡的清香

留有络腮胡须的精壮汉子
内弟，朱凌虎
执掌富阳震远镖局多年，为人豪爽，家传独门秘技‘错骨分筋手’
豹头环眼，猿臂蜂腰

方外至交，国清寺长老惠通大师
身着半旧灰布袈裟，面容清癯，手中捻着一串乌木佛珠
瞥见那袈裟下摆沾着几星尘土
国清寺至姑苏，往返足近千里路程，这位六旬高僧风尘仆仆前来
不像好人，佛诞日，尘土

【邓万山抱拳行礼：“父亲！笙姨娘，月妹。”随后，他目光扫过厅内众人，在宋煜和楚歆身上略作停留，微微颔首示意，“孩儿回来迟了，诸位贵客见谅。”】
不认可邓万均？还是不认识？但是从白莲教的信到现在已经两个月了，不至于不认识啊。


二月预告
1、为什么要二月预告四月初十的事情？提前这么就告诉要杀的人
2、怎么知道邓万山是邓万山？  样貌？
2、为什么要藏在衣袍里
首先凶手送信之时并不知道邓宅在哪，要不然直接去杀了呗，再一把火直接团灭。其次也无法跟踪邓万山找到邓宅，理由如上。
由此预告引起邓云天自救，邀请好友聚会从而达到进入邓宅杀人的目的。
这个信似乎也没什么防伪标志，反正就是要杀邓云天之人。

八点半到十一点散步
【楚歆指着前方不远处的一片朦胧黑影……宋煜举灯望去，只见山坳间隐约矗立一片残破的建筑轮廓。】【宋煜手中的灯笼与门厅里所有油灯在两道刚猛掌风下尽数熄灭，四周瞬间陷入一片令人心悸的漆黑。】晚上很黑看不清

邓云天八点十五进入书房
十点邓禄书房喊名无反应，十点十五撞门进入
死亡事件九点十五到十点十五
邓伯父的遗体曾被凶手移动过！凶手曾在行凶后至多两刻钟内，将尸体或翻转、或拖拽，最终移动到目前这个位置。

邓万安
八点半到十点一十大门前踱步

朱凌虎
八点四十五到十点在院子里练拳脚
朱家独门单传绝技‘错骨分筋手’
不可被假扮

邓万山
八点半到十点一十在邓万安视线中，在自己房内

朱凌虎、邓万山、邓万安三人抱团

陆灿和公冶韫晚膳后一直在一起，还能听到惠通法师诵经

陆灿、公冶韫、惠通法师互证

朱笙和邓万钧一直在房中，互证

邓富、邓贵、邓福、邓禄、邓寿五位仆从九点以后在一房中，仅邓禄十点出门茅房五分钟后返回叫人。

小静，九点十五以后没有出去过，邓月证明

邓月，无人证明。

【邓宅内外及附近，再无其他人暗藏，亦未寻得任何人类尸骨】除死者外，其余人齐聚一堂，也就是说即使千面魔混迹其中，他的身份前后没有改变。

笙姨娘、月小姐、万钧少爷、静丫头还有我，自八年前随老爷避祸入山后，便从未踏出过这宅邸一步，倒是富贵福禄寿偶尔会奉命出去采购些必需品；万山少爷则常年在外打理隐匿产业，不常在府中久居


无论凶手杀人时是在屋内还是屋外，为什么要移动尸体，钥匙？如果说移动尸体的目的所在为钥匙，那么证明凶手是屋内杀人，那么在内锁门以后书房为密室，仅有一个小口可以离开，似乎也就指向白莲教千面魔。

但是此时有一个问题，如果真是千面魔动手，首先我们可知在场所有人基本都有不在场证明，未能洗清嫌疑者中朱凌虎练功使出分筋错骨手不可被假扮；邓禄和邓月八年前到此之后没有离开过，千面魔无法幻化。最后也没有少人。那么如此制造一个密室对于千面魔来说没有任何好处，也就是说如果是千面魔杀人不会多次一举去拿钥匙制造密室。

回到移动尸体本身，直接指向是凶手杀人之后还在书房内，但密室一项本身就指向该点。

再从钥匙来看，首先邓万山在书房里，证明平时书房是不锁门的。钥匙最后在邓云天的内兜，邓云天和邓万山所说是想看一会儿书，证明他并没有想要长时间的呆在书房，没有锁门的必要，即使锁门，钥匙也不会收的如此之深。因此钥匙一事就是用来制造密室的，以指向千面魔。这时候问题回到了原点，如果说钥匙是凶手特意收好放在邓云天内兜，这时候凶手如何离开密室，这不是自相矛盾吗？因此凶手根本没有进入过书房。这时完全可以联想到摄心魔，控制邓云天后让其锁门收好钥匙，然后站在凳子上，后背对着换气口，这时在外的凶手一掌将其杀害，邓云天gg。

那么摄心魔为何人，首先这个人不是邓家人，否则早就能动手了，而且摄心摄心让其自杀不是更为干净利落。综合白莲教预告，这个人是新到的客人之一。但是皆有不在场证明。无解。还有问题在于这个手法中移动尸体并非必要。此外作为摄心魔走正门进去，或者直接等走的时候让他自杀皆是可取之法，也没有设置密室嫁祸千面魔的必要。

其次，这个手法是不可行的。【精壮】【朱凌虎豹头环眼，猿臂蜂腰】【朱凌虎猛地站了起来。他豹眼圆睁，蒲扇般的大手重重拍在桌面上，震得碗碟乱跳，声如洪钟道：“走？！我看谁敢临阵脱逃！在座各位好汉谁若是贪生怕死，谁便枉为七尺大（丈夫）……”】
朱凌虎七尺大丈夫的未尽之语意味着他冒犯了在场之人，也就是说在场可能有身材矮小之人，且是他在意或是地位相当之人。下意识的话证明他自己应当满足这一身高，且从其外貌特征其人应当较为高大且健壮。【说着，他大步走到门前，手臂向下伸直，几乎是粗暴地将钥匙用力塞进锁孔拧动。】这一动作说明钥匙孔位置偏下，不是正常的锁位置。【此锁乃特制，钥匙仅此一把，由老爷贴身保管。无论内外，皆需此钥匙方能开关、上锁。】所以锁位置偏下，正是由于邓云天本身矮小，以致用特制门锁。由此，他的凳子加上他的身高也未必能使凶手从小窗杀害他。
[bookmark: _GoBack]综上，邓云天并非是被两魔所害。那密室何解？由于邓云天身材矮小，即杀害邓云天后，将其尸体带出书房，然后锁门将其从排气窗扔入。要完成这一手法需要达到以下几点要求
①知道钥匙的存在。即邓家人。
②凶手花费时间在一刻钟以上。邓禄敲门亥时四刻，撞开门的时间是亥时五刻。
死亡时间在亥时一刻至亥时五刻。【踏出这间书房后，再无其他地方可见可疑血迹，抑或是擦拭血迹、清洗血衣的痕迹。】第一现场就是书房。【依医理推断，像邓伯父这样死于心脉震碎的，只需一刻钟后口鼻便不会再溢出血液、滴落至地面；再过不到一刻钟，流到地上的血迹便会完全凝固。此时若是再移动尸体，地上的痕迹便不会呈现如此这般分布。】带尸体离开书房至少在杀害死者一刻钟以后。也就是说凶手花费时间在一刻钟以上甚至远超一刻钟。
③有一定武功或力气。这里仅排除邓万钧。

邓万山戌时六刻以后在自己房中，邓万安为证。
邓万安在大门巡逻，与朱凌虎互证至亥时四刻，而邓万山【时不时抬头便能看到远处的凌虎舅舅与万安兄。】因此邓万安没有作案时间，离开很容易被邓万山发现。
朱笙与邓万钧在房中，互证。
邓富、邓贵、邓福、邓禄、邓寿五位仆从互证。【只有亥时四刻左右，邓禄说他肚子不舒服，出去上了趟茅房】亥时五刻就喊到邓万安撞门了。
小静【早早便在小姐房里的隔间睡觉了……小姐可以作证】。
因此，排除邓万山、邓万安、朱笙、邓万钧、富贵福禄寿五人。

仅余邓月一人。为什么在群雄聚集时动手，可能这就是一个绝佳的嫁祸白莲教、杀人而全身而退的机会。

其余疑点：
①【要数这乱局中最骇人的，当属茅祖生前座下最得力的那对魔星——千面鬼与摄心魔。但需知，这二魔虽搅得江湖天翻地覆，却与其他趁火打劫的教众大不相同——他们从不伤及无辜百姓；且每作一案，必要在案发现场留下白莲印记。】
案发并没有白莲印记，辅助证明不是两魔所为。邓月可能并不知道白莲印记形状，因此无法伪造。
②【四月初八为佛诞日，寺中有浴佛法会，以香汤灌沐佛像，寓意洗涤身心尘垢，明心见性。中原寺院庆贺此节，仪式往往持续至翌日午时方歇，长老方丈需全程在场，颇为隆重。】【国清寺长老惠通大师】【国清寺至姑苏，往返足近千里路程】【大理至姑苏沿途五千余里】宋煜二人五千余里从三月二十一走至四月初八，共十八天，十分之一也就是1.8天，【此后一路，二人晨起或逛集市尝鲜，或寻访名胜古迹；待午时过后游人渐稀，便专拣近道，快马加鞭全速赶路，至日落方歇。】每天三分之一的时间赶路，也就是说日夜兼程大概是0.6天。惠通要参加佛诞日就要四月初九午时才可出发，如何也不可能到达姑苏。且惠通句句阿弥陀佛开头，说话没什么营养，由此猜测这个人可能为千面魔。
③【楚歆指着前方不远处的一片朦胧黑影……宋煜举灯望去，只见山坳间隐约矗立一片残破的建筑轮廓。】【宋煜手中的灯笼与门厅里所有油灯在两道刚猛掌风下尽数熄灭，四周瞬间陷入一片令人心悸的漆黑。】晚上很黑看不清。由此凶手没有灭掉书房的灯，以此识别窗口所在。
